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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各有关单位： 

经学校同意，现将《南开大学岗位变动人员化学品处置管理办

法》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南开大学 

    2015 年 9 月 22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化学品的管理，确保实验室化学

品遵循规范、严谨的处置程序，维护安全有序的实验环境，特针对

即将退休或发生其它岗位变动情况的教职员工制订本化学品处置

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的人员范围指因退休、离岗、离职（含校

内岗位调动和因公或因私出国）等原因造成岗位变动的教职员工。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化学品系指化学试剂、生物试剂、钢瓶等

各种实验材料的总称。 

第四条 凡岗位变动人员所负责的化学品，无论何种经费来源，

在岗位变动前必须在本单位全面、彻底、安全地办理好化学品的处

置工作。 

第二章 化学品处置责任分工 

    第五条 岗位变动人员所负责化学品的处置工作由所在单位负

责督办与核查，以确保化学试剂等化学品的平稳交接和妥善处置，

切实保障实验室安全。岗位变动人员有义务在办理岗位变动手续前，

做好化学品的处置工作。 

第六条 岗位变动人员所在单位应及时确定新的接替人选，并



安排新接替人全程参与岗位人变动员的化学品交接工作；未能及时

确定接替人的，由单位指定专人代为保管。 

第三章 化学品处置办法 

第七条 由岗位变动人员所在单位相关负责人、实验室中心主

任、安全员、岗位变动人员、新接替人选（或单位指定临时代管人）

一起对其所应交接化学品进行核查，尤其是剧毒品、易制毒试剂和

标识不清晰的试剂等，逐一确定妥善的处置办法。 

    第八条 岗位变动人员从实验室设备处主页下载并填写《南开

大学化学品交接确认单》；岗位变动人员和本单位指定的新接替人均

在《南开大学化学品交接确认单》上签字确认；单位在综合管理系

统中做好新负责人记录的变更。 

    第九条 《南开大学化学品交接确认单》经单位负责人、实验

室中心主任、岗位变动人员和新接替人签字后，加盖单位公章，到

实验室设备处技术安全科备案。 

第十条 化学品处置必须事先征得学院主管领导同意。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私自接收、转让化学品。 

第十一条 对于不再继续使用的化学品，须按照《南开大学实验

室危险废物处置暂行规定》、《南开大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

《南开大学剧毒化学品管理办法》、《南开大学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等制度规定，按照处理实验室废弃物的规范程序进行处置。 

http://sbc.nankai.edu.cn/read.php?id=60&module=3
http://sbc.nankai.edu.cn/read.php?id=60&module=3
http://sbc.nankai.edu.cn/read.php?id=66&module=3
http://sbc.nankai.edu.cn/read.php?id=65&module=3


第十二条 岗位变动人员因特殊情况需要继续使用化学品的，须

经所在单位主管领导同意并在《南开大学化学品交接确认单》上作

出书面批示意见，送实验室设备处技术安全科备案。各单位要秉着

对实验室安全负责，对当事教职员工负责的原则，做好相关化学品

处置的后续督办与安全核查工作。 

第四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三条  如未按相关规定办理化学品处置手续或处置不完

善、自行处理，造成人身、财产安全事故的，由化学品原使用人员

和其所在单位（学院）承担全部后果与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由实

验室设备处协同学校有关职能部门予以处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校办企业和医疗单位不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设备处、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南开大学化学品交接确认单》 

2.实验室设备处岗位变动人员仪器设备及化学品处置凭单 



附件 1 

南开大学化学品交接确认单 

单位名称： 

申请单位  申请人  

变更原因  单位安全管理员  

原化学品领用人  化学品接管人  

存放地点  交接日期  

交接化学品信息 

化学品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状况 备注 

     

     

     

     

     

     

     

     

     

     

 

 

原化学品领用人                 化学品接管人                 单位安全管

理员       

签字：                         签字：                       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意见 

       

 

            单位主管领导签章： 

                       年     月     日 



附表 2 

 

实验室设备处岗位变动人员仪器设备及化学品处置凭单 

单位名称： 

申请人  变更原因  

仪器设备处置情况  签字  

化学品处置情况  签字  

是否可以办理后续

人事变动手续 
 公章 

 

 

 

 

 

 

 

 

 

 

 

 

 

 

 

南开大学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22 日印发 


